
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发
《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教育培训经费管理
规定》的通知


市教育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（学校），机关各科室：
现将《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教育培训经费管理规定》下发 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




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 2016 年 10 月 14  日

[bookmark: _GoBack]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教育培训经费管理规定

为贯彻实施《攀枝花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和市 政府《关于加强“十三五”期间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 落实新一轮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目标任务，积极鼓励和支持教 师、管理干部和教育教学科研人员参加学历层次提高和各类能力 素质提高培训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适用范围
局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（学校）在编在岗人员。
二、学历培训经费补助
学历培训经费补助的重点是学历层次提高培训。除中等职 业学校的“双师型”教师外，其他学校和事业单位中的专任教师、 教研员、教练员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后勤工作人员参加学 历达标培训，不再予以补助。
（ 一）因工作需要，经学校同意，参加国民教育系列第二本 科学历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，一次 性补助 3000 元。
（二） 因工作需要，经学校（单位）同意， 2016 年 1 月 1  日以后入学的专任教师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、教练员和行政后勤 工作人员，参加提高学历层次培训的补助经费，按以下办法执行。
1.幼儿园、小学教职工（含校、园级领导干部）、特殊教育 学校、教练员参加国民教育系列教育（体育）类大学本科学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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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，一次性补助 2000 元。
2.参加国民教育系列教育（体育）类专业硕士、博士研究生 学习，取得研究生毕业证书或硕士、博士学位后继续工作满五年 的，按市教育体育局、学校（单位）各二分之一的标准报销学费， 同时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，按《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引进 稳定培养办法》规定，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后继续工作满五 年的， 由同级财政报销其学费的 70%，其余学费的 30%由市教 育体育局承担；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后继续工作满五年的， 由同级财政全额报销学费。
三、非学历培训经费的报销
（ 一）由局分管培训工作的领导批准的中小学（含幼儿园、 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）专任教师、教练员和行政管理干 部的培训，培训经费根据实际情况由派出单位或市教育体育局承 担。
1.国家、省、市教育部门组织安排的普通中小学教育、学前 教育、特殊教育教师全员培训、新课程培训、岗位培训、业务培 训、提高培训及送市内外培训；
2.国家、省、市教育部门、行业部门和专业技能培训机构组 织安排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培训、专业技能培训、“双师型” 教师培训和各类专业课教师的业务培训、提高培训及送市外培 训；
3.国家、省、市教育部门组织安排的市教科所、教育培训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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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、电教技装中心、后勤保障中心等机构中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或 教师培训工作的教研员和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、专项培训、提高 培训和送市外培训；
4.  国家、省、市教育体育部门组织安排的从事体育教育教 学研究和体育训练、科研的教师、教练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业务 培训、专项培训、提高培训和送市外培训；
5.市外教育教学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研讨性培训；
6.邀请市外知名专家、学者开设的专题讲座和报告会；
7.因教学工作需要，由学校（单位）联系组织的短缺学科专 业教师的业务和技能培训；
8.各级各类骨干、优秀教师（含省特级教师，市级及以上有 突出贡献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，县级及以上骨干教 师和学科带头人，市级及以上优秀（模范）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、 师德标兵等）、优秀教练员的专项培训、提高培训和送市外培训；
9.中小学校级领导（含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）和后备干部 的岗位培训、提高培训、专项培训和送市外培训。
（二） 以下培训经费由教师个人承担
1.教师、教练员参加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培训费、 评审费、答辩费等。
2.教师、教练员参加职业技能、职称计算机、职称外语和各 类专业资格等级和资质考试的报名费、考务费、书籍资料费、证 书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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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其他未包含在市教育体育局或送培单位承担培训费的项 目。
四、经费补助、报销程序及相关规定
（一）由市教育体育局承担补助和报销费用的各种培训，每 年 10 月底前， 由学校（单位）统一填写《市教育体育局培训经 费报销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连同缴费发票复印件，经学校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后，报局培训科审核。
（二）凡符合以上规定并参加各类学历和提高学历层次培训 的人员，取得相应的毕业证或学位证书后，于每年 10 月底前， 由学校（单位）统一填写《市教育体育局培训经费报销申报表》， 连同毕业证或学位证书、学籍成绩登记表、年度考核表等复印件 和在本学校（单位）工作起始时间证明，由学校（单位）负责人 审核、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连同原件报局培训部门审核。
（三）按照《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办法》规定 奖补的，应由市教育体育局承担的补助部分同步办理。
（四）各学校（单位）上报市教育体育局报销的各种培训费， 经市教育体育局培训科审核，分管培训和财务的局领导审签后， 由市教育体育局计财科在每年 12  月底前统一划拨到学校（单 位）。
（五）凡 2016 年 1 月 1  日以后考入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并取 得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人员，其学历培训费的补助按本规定办 理；凡 2015 年 12 月 31  日以前考入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并取得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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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证或学位证书的人员，其学历培训费报销按《攀枝花市教育局 “十二五”期间市直属事业单位（学校）培训经费管理规定》（攀 教[2011]50 号文）办理。
（六）凡 2015 年 12 月 31  日前调入市直属学校（单位）的 人员，调入前已考入各级各类学校学习，调入后取得相应毕业证、 学位证的，其学历培训费的报销按《攀枝花市教育局“十二五” 期间市直属事业单位（学校）培训经费管理规定》（攀教[2011]50  号文）办理；凡调出市教育体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的人员不执 行本规定。
本《意见》从 2016 年 1 月 1  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属市教育体 育局。


附件：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培训经费报销申报表











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 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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